建 成 國 中
短 程 車 資 報 支 單
	單位
	
	職     稱
	
	姓名
	

	時     間
	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搭乘事由
	

	往 返 地 點
	自　　     　　　　　至

	單 程 車 資
	往
	
	合   計
	

	
	返
	
	
	

	大 寫 金 額
	新臺幣　仟　佰　拾　元整

	車    號
	
	備　註
	


搭乘人員(如有其他人員共乘請說明)：
※計程車收據請一併掃描併本報支單上傳於請購核銷系統之紙本憑證
